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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公務人員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執行員 

科 目：行政法概要 

 

一、請從行政處分之附款對行政處分效力之影響，以及附款本身得否作為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的

觀點，說明「停止條件」、「解除條件」及「負擔」等三種附款之差別。 

【擬答】： 

行政處分之附款，乃是行政機關以條件、負擔或保留負擔等方式，藉以補充或限制行政處分

之主要內容之意思表示。附款之負擔、停止條件、解除條件之效力與行政執行上有所不同，

兹分述如下： 

條件：條件之意義與民法之規定相同，附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

力；附解除條件者，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民法§99），係指規定給予利益或課予不利

益，繫於將來不確定之事實而言。 

負擔：負擔指附加於授益處分之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的義務而言，就負擔之本質而

言，原非不可單獨以行政處分之形態表現，但因附隨於授益處分而成為附款之一種。 

負擔、停止條件與解除條件三者之區別： 

是否獨立不同 

負擔係對授益處分所為之獨立行政處分，負擔之附款可以獨立存在。 

條件乃與行政處分相結合，構成行政處分之一部份，無獨立存在之可能。 

生效不同 

負擔於授益處分生效時，立即生效。 

條件：停止條件，於條件成就時始生效力，解除條件，於條件成就時，即失去效力。 

得否強制執行不同 

負擔對受益人所課之義務，得強制其履行，如不履行得廢止該授益處分。 

條件對於不確定事實是否成就，並不得亦無法強制其履行。 

爭訟不同 

負擔對於負擔不服時，受益人得單獨對該負擔，提起撤銷之訴。 

條件與行政處分二者相結合，故不得對其單獨提起撤銷之訴。 

 

二、關於人民不服行政處分而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時，訴願法第 93 條及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定有

「停止執行」制度；而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及第 27 條針對行政處分，亦定有「行政執行」制

度。試分析說明停止執行的「執行」概念，與行政執行的「執行」概念的同異性。 

【擬答】： 

人民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之停止「執行」，與行政執行法之行政「執行」的概念，兹依訴願

法 93、行政訴訟法 116 條及行政執行法規定說明其同異性： 

訴願法 93 條與行政訴訟法 116 條之停止執行之性質： 

行政處分除有無效原因而當然無效者外，縱然違法亦仍屬有效。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在

訴願程序中原行政處分之執行，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參見訴願法第 93 條第 1項）；在

行政訴訟程序中，原行政處分及訴願決定之執行，亦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參見行

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1項）。 

所有行政處分皆有法律效力，雖然僅有下命處分始有強制執行問題，但形成處分及確認

處分亦須停止其法律效力實現，始有暫時保護當事人之實益。 

行政執行的性質： 

行政執行法之行政執行係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而行

政執行原則上應以行政處分為其執行名義。 

行政處分中的確認處分及形成處分，逕依法律規定發生法律效力，本質上不能亦無須強

制執行，可以及需要強制執行之行政處分，僅限於下命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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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性質上之同異： 

訴願法 93 條與行政訴訟法 116 條，此處之執行不因而停止，並非指行政上之強制執行而

言，而係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而所謂「處分停止執行」，解釋上有「執行說」及

「效果說」。「執行說」係指停止行政處分之執行，故限於下命處分方有停止執行之問

題；而國內一般採「效果說」，其目的在阻止行政處分發生法律上或事實上之效果，故

停止執行固以針對下命性質之處分為習見，但亦不排除形成及確認處分，因為停止執止

係「延緩行政處分效果」之發生，自不限於下命處分。 

得受行政執行法之行政強制的行政處分，在性質上應屬負擔性之下命處分。申言之，該

行政處分是以促使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為目的，其甚且有命令、禁止之性質，若純屬授

益處分，則無強制的必要。或雖為負擔性處分，但屬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則隨行政處

分之生效而產生效力，不論其性質，亦均無須強制執行。 

因此，二者所規定之「執行」，均為對行政處分之行政上強制執行而言，但不同在於「停

止執行」，並非只有停止行政上之強制執行而己，亦阻止行政處分效力之發生；而行政執

行法之行政執行則限於下命處分之強制執行，並不包含形成處分及確認處分在內之行政執

行。 

 

三、A縣政府因其轄區內之縣道破損不堪，常造成用路人摔車，致生國家賠償責任，而與某甲公

司締結「路平契約」，委其重新修整道路，鋪設柏油。試問： 

該路平契約究係一種民事契約，抑或行政契約？ 

若該路平契約中約定，甲若給付不完全，應向 A縣政府支付一定數額之違約金，如嗣後甲

確有不完全給付之情形者，A縣政府得否逕以行政處分甲支付違約金？ 

若 A縣政府以「行政處分函」命甲支付違約金，如甲不服該函，應如何尋求救濟？甲向法

院提起訴訟前，有無先行訴願的必要？又，此一救濟問題，是否因 A縣政府得否作成命支

付違約金之處分，而有不同？ 

【擬答】： 

A 縣政府與甲公司所締結之契約究為行政契約或私法（民事）契約，又得否另作成行政處

分？甲公司不服之救濟為何？兹依學理及司法實務分別說明如下： 

 A 縣政府與甲公司之「路平契約」之法律性質 

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的區別標準：依德國通說及判例的見解，係採「契約標的」說，即

以契約設定的法律效果，或當事人用以與契約相結合的法律效果；或以「契約目的」

說，即以「給付義務之目的」及「契約整體性質」認定之。 

歸納目前德國通說，辨別此類行政契約，首須契約之一造為代表行政主體之機關，其

次，凡行政主體與私人締約，其約定內容亦即所謂契約標的，有下列四者之一時，即認

定其為行政契約： 

作為實施公法法規之手段者，質言之，因執行公法法規，行政機關本應作成行政處

分，而以契約代替。 

約定內容係行政機關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義務者。 

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權益或義務者。 

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或使其得較人民一方優勢之地位者。 

若因給付內容屬於「中性」，無從據此判斷契約之屬性時，則應就契約整體目的及給付

之目的為斷，因此該路平契約具有行政契約之性質。 

 A 縣政府可否以行政處分要求甲公司支付違約金？ 

行政機關選擇行政契約作為行政行為之方式，則後續的效果亦應隨之，不能再由行政機

關之一方以行政處分作為促使或強制他造履行行政契約之手段，在行政訴訟制度完備之

情形下，應作為遵循之法則。 

法律上若有明定作為契約一方之行政機關有權對他方違約行為施予處罰者，仍得做出裁

罰性之行政處分。係「法有明文」時之例外情形，先前所稱：「選擇行政契約作為作為

方弍，後續效果亦應隨之」的原則，並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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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行政契約在法律明文規定有權對他方作成行政處分時，例外得由行政機關之一

方以行政處分作為促使或強制他造履行行政契約之手段。 

甲公司不服之行政救濟 

甲公司不服 A縣政府之違法、不當之行政處分，得依訴願法第 1條規定提起撤銷訴願，

並請求受理訴願機關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撤銷原處分之救濟。因此，甲公司提起撤銷訴

訟前，須先行訴願之程序。 

有關於行政契約之爭議，其訴訟類型應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救濟，並不須經訴願之程

序。因 A縣政府作成行政處分，致使甲公司欲撤銷該違法之行政處分，必須經訴願之程

序，其與行政契約之爭訟，不經訴願程序有所不同（行政訴訟法第 8條第 1項）。 


